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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2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
號
承辦人：調府教師 陳盈羽
電話：7531864
電子信箱：ying1684@chc.edu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社頭鄉橋頭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14014841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紫絲帶辦法、報名表、活動同意書個1份（共計3個電子檔） 

(376470000A_1140148413_ATTACH1.pdf、376470000A_1140148413_ATTACH2.
pdf、376470000A_1140148413_ATTACH3.pdf)

主旨：函轉衛生福利部辦理第11屆紫絲帶獎徵選辦法及相關文

件，徵件日期自即日起至114年5月13日止，請貴校踴躍報

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4年4月16日臺教學(三)字第1140041269號函

及本府114年4月18日府社保護字第1140147488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旨揭徵件辦法規定，本獎項接受中央各部會、各直轄市

及縣（市）政府、民間單位等擇優推薦，或由個人自行推

薦報名。

三、有關學校之辦理性別暴力防治或保護服務工作表現傑出

者，請於114年5月6日前將報名文件、證明文件與相關資料

請送達本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，辦理初選後上傳

薦送名單。

四、另，有關個人自行推薦報名者，請於114年5月13日前將報

名文件、證明文件與相關資料上傳至徵選網站（網址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40001234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5/0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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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11praward.tw）。

五、上開資料亦同步公告於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官方網站

（https://dep.mohw.gov.tw/DOPS/）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縣立高中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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